附件1
赤峰学院微专业修读申请表
[bookmark: _GoBack]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联系
方式
	

	主修专业名称
	
	主修专业所在学院
	

	申请修读微专业名称
	
	申请修读微专业所在学院
	

	目前学分绩点
	

	申请
理由
	





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修专业所在学院
意见
	






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申请修读微专业所在学院审核意见
	





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微专业所在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各一份。
